中国药科大学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协 议 书
甲方： 
乙方：中国药科大学

经甲方申报、乙方核查，现双方商定，本着“多方共赢、协同育人、质量为上”的原则，就建立中国药科大学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1、自20  年  月起 , 乙方在甲方建立的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正式启用。
2、基地建立后，甲乙双方应加强协作、定期互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确保共建基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3、乙方每年根据实际情况选派一定数量学生到甲方进行实践训练或实习；并负责向甲方提供实践训练或实习的教学大纲，甲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执行实习（实践）相关活动。
4、对于乙方派出的实践或实习学生，甲方须安排匹配岗位，并选派符合校方相应职称或学位资格条件，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带教人员指导学生实践训练工作或毕业实习；涉及毕业论文事项，甲方应遵循实习学生专业和选题, 选派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指导教师或由包含一名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指导教师组成的指导小组, 负责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

5、在实践训练或实习开始前, 甲乙双方均应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岗位培训、安全教育和管理规章制度的教育。

6、甲方协助乙方解决学生食宿问题，并安排专人负责乙方学生实践训练或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乙方须安排专人对实践训练或实习学生进行定期检查。

7、乙方学生在实践训练或实习期间，应认真完成甲方所交给的工作，服从甲方的领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8、乙方学生结束实践训练或实习返校时，须提供二份实习考核表或实习报告，一份交甲方存档，另一份交乙方院部（系）作为实践训练或实习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在实践基地做毕业论文的学生，必须按照《中国药科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大纲》要求提供毕业论文一式四份，一份交甲方单位保管，其他三份交回乙方院部（系）用于毕业答辩。对于论文中需保密部分，可在保证内容完整性和可诉性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技术处理。
9、通过实习(实践)基地合作事宜，乙方可以借助甲方与国外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平台共同开展师资培养、教学管理业务培训、学生国际交流等合作事项。具体操作办法采取“一事一方案”的形式执行。

    10、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叁年，在此期间产生变更、中止或废除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中国药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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